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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116533 05广而告之

永康市古山镇世雅下街村五金市

场有房屋约 200 间需换瓦，现向社会公

开招标。

另：迎宾大道入口处有 5 间店面出

租，价格面议。

报名时间：2017年7月1日至7月6日止

联系电话：87526161

永康市古山镇世雅下街村村委会
2017年6月30日

招标公告

本公司因发展需要，急聘以下岗位：

1.永康铜文化博物馆管理员1名；
2.永康铜文化博物馆讲解员1名；
3.茶艺师1名；
4.市场部经理1名；
5.市场部助理（专员）1名。
有意者请联系黄女士 18266993843

（微信同号）

以上岗位一经录取，待遇从优！

神雕公司诚聘
永康市2017年农村公路管养项目已按计划实施，拟向

社会公开招标，实行资格后审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：监理招标的永康市 2017 年

农村公路管养项目主要包括：永康市 2017 年农村公路养
护工程（包括路面大中修工程、病旧桥梁加固改造工程、隧
道维修加固工程、公路等级提升改造工程、安全防护保障
工程、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）、永康市 2017 年黑点治理
工程、(下前线)美丽公路风景线打造工程、公路零星工程
等工程。

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: 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交通

部核发的公路工程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或浙江省交通运输
主管部门的公路工程丙级资质，并在监理业绩、监理人员和
履约信誉等方面具有相应监理经验和能力。

三、报名时间: 2017年7月3日至7月7日（法定节假日
除外），每天上午9:00～11:30，下午2:00～4:30。

四、报名地点：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分中心
（永康市金城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8楼）

五、联系电话：招标单位 0579-89295016
招标代理 0571-81061973

六、监理单位报名时需携带资料详见:（http://www.
ykztb.com/、http://www.ykjtj.gov.cn）。

招标人：永康市公路管理段
招标代理：北京中交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

2017年6月30日

施工监理招标公告

(下前线)美丽公路风景线打造工程施工已按计划实施，拟
向社会公开招标，实行资格后审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：(下前线)美丽公路风景线打
造工程的主要内容为：对该路段道路进行加铺乳化沥青黏
层+6cmAC-20C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+乳化沥青黏层+
4cmAC-13C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，并对原道路破损严重路
段进行基层修复后早进行加铺，以及全线绘制标线，并在道
路两侧设置排水设施等施工及缺陷责任修复。

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: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、公

路养护二类（乙级）资质，同类工程施工业绩，并在人员、设
备、资金等方面有相应能力的施工企业。

三、报名时间:2017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7 日（法定节假日
除外），每天上午9:00～11:30，下午2:00～4:30。

四、报名地点：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分中心
（永康市金城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8楼）

五、联系电话:招标单位 0579-89295016
招标代理 0571-81061973

六、施工单位报名时需携带资料详见:（http://www.
ykztb.com/、http://www.ykjtj.gov.cn ）。

招 标 人：永康市公路管理段
招标代理：北京中交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

2017年6月30日

施工招标公告

永康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
国家五金工具及门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2017年度 人员招聘公告

永康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为永康市质监局下属事业单位，提供定期监督抽查、委托检测，确保国家计量标准
量传的准确，国家法律规定强检的计量器具的检定、校准，标准制（修）订等服务。因国家中心建设需要，诚招编外工作
人员若干名，要求化学、电器、机械、质量管理、电磁兼容、防火门检测、计量、食品等相关专业，中级以上职称优先。年
收入 4 万以上，试用期满后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。高级工程师待遇面议。

报名时间：7月1日至7月16日，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、学历证书等相关材料。
报名地点：永康市金城路15号质监大楼309办公室
联系人：徐主任 电话：0579-87216710（13705899628） 胡主任 电话：0579-87210611（18867977620）

永康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
2017年6月30日

注销清算公告
永康市惠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于

2017 年 6 月 29 日经股东会决议，决定终
止经营注销公司，并成立清算组。请各
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，凭有效
证据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，逾期不
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清算组联系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
丰西路87弄6幢1号

联系人：柯林涛
联系电话：15757957299

永康市惠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
2017年7月1日

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永康市城塘、黄棠区块D-01（A）地块一、永康市城塘、黄棠区块D-01（A）地块二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：

※本次公告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。
二、参加竞买对象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

申请参加，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。
受让人若非永康市内的公司或自然人，必须在永康市内成立新公司对土地

进行开发建设。若要成立新公司的，竞买人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
成、成立时间等内容。我局可以根据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
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，再与新公司签
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》。

三、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，见挂牌出让文件。申请人可在
永康市国土资源局门户网站（www.ykgt.gov.cn)业务公告栏的土地招拍挂公
告中查看，也可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一楼大厅查看电子屏上的公开出让文件。
需要纸质出让文件的，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三楼收储中心获取。

四、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1 日下午 16 时到永康市国
土资源局三楼收储中心提交书面申请。

申请对象报名时，法人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
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、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在册、变更基本
情况及章程、单位公章；自然人须带有效身份证件；其他组织须带组织机构批准
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件和相关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、单位公章。委托他
人参加投标的除委托人在本局工作人员面前当面授权委托外，均应提交经公证
的授权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1 日下午 16 时。经审核，申请
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具备申请条件的，我局将于2017年8月1日下午16
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

五、挂牌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017 年 8 月 3 日 15 时止。挂牌地点：
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一楼大厅和永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报价地点：永康市国
土资源局三楼收储中心，本次出让活动由永康市公证处公证。

六、报价增幅：挂牌报价增幅为 1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整数倍（以起始价、

上一挂牌价或以非整数倍加价均为无效）。
七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:

（一）本次出让不设保留价，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。挂牌时间截止时
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，转入现场竞价，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。

（二）报名时所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不计利息。竞得人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
自动转为受让地块的定金，在末次缴纳出让金时才能全额转为土地出让金。竞
得人中标后不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作自动
放弃论处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未竞得人所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出让活动结束次
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。竞买保证金的交纳与退付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财务
室办理。

（三）竞得人在竞得地块成交后，出让人与竞得人在5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
合同。竞得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6 个月内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。出让金为该
宗地块的总地价款，不含契税及地下空间使用费。出让人在受让人全额交清土
地出让金后6个月内以土地现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。

（四）地下空间可开发，开发面积待竣工验收后按《永康市地下空间开发利
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补交出让金。

（五）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永财综［2012］132号文件另行收取，契税和印
花税按成交价格的3.05%收取。

（六）本次出让地块以土地现状出让，出让人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，由竞买
人自行勘察现场。有关具体情况可向永康市土地收储交易中心垂询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
联系地址：永康市华丰中路18号
联系电话：0579-87174812
联 系 人：吕先生 卢女士

永康市国土资源局
2017年7月1日

永康市国土资源局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
永土让告字（2017）第16号

地块名称

永康市城塘、黄
棠 区 块 D-01

（A）地块一

永康市城塘、黄
棠 区 块 D-01

（A）地块二

出 让
面 积

（平方米）

66666.45

26578.30

容积率

≤2.75

≤2.75

建筑
密度

≤20%

≤20%

绿地率

≥35%

≥35%

建筑
限高

（米）

≤100

≤100

起始价
（万元）

45000

18050

竞买
保证金

（万元）

9000

3610

开发
用途

商住

商住

使用年限

商业40年

住宅70年

商业40年

住宅70年

备注

1、2500㎡≤商业建筑面积≤3000㎡；
2、地下空间可开发利用，建筑面积≥100000㎡。

1、1000㎡≤商业建筑面积≤1500㎡；
2、地下空间可开发利用，建筑面积≥40000㎡。


